山西省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清单（试行）

（编制说明）
文物行业目前没有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根据国家文物局《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实施方案》中的《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特征清单》，结合我省文物安全工作实际，按照以下标准确定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清单：

1.重大安全管理问题；

2.高概率引发文物安全事故的隐患；

3.可能引发导致文物本体消失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隐患；

4.频繁出现且数量较多、位置相对集中的事故隐患；

5.同类隐患曾经引发过重特大事故的隐患。

山西省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清单（试行）

	检查分类
	检查内容
	依据
	检查结果

	安全管理
	1.未明确安全责任人或安全管理人，未实施安全责任制；

2.堵塞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特征清单
	

	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1.安全防护设施无人值守，形同虚设；

2.两年内未对安全防护设施、设备进行检测、维护；

3.设备故障不予维修，致使安全防护设施不能正常启用或运行，出现防范盲区。
	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特征清单
	

	文物建筑本体
	1.文物建筑内部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

2.文物建筑本体上安装卤素灯、白炽灯、高压汞灯等高温照明设备；

3.文物建筑内为电动车辆、蓄电池等充电；

4.文物建筑内部使用明火且无人看护；

5.文物建筑内部使用煤气、天然气，存放燃料、油料、煤气罐、烟花爆竹及其他易燃易爆物品；
	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特征清单
	

	周边环境
	1.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文物建筑上空存在高压输电架空线路；

2.文物建筑毗邻区域存在大量以罐装燃气、固体燃料为火源的用火行为。
	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特征清单
	

	宗教活动场所
	1.燃灯、烧纸、焚香、长明灯等宗教用火行为无人看管；

2.场所内部存在大量因可燃织物、电气线路或其他危险源缺少安全措施所引起的安全隐患。
	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特征清单
	

	文物工程、勘察勘探、考古工地
	1.未明确工程安全责任人、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和文物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2.违规实施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使用无证人员在特种作业岗位上岗作业;

3.未对施工危险区域、部位采取加固、支护、围挡等安全措施。
	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特征清单
	

	生产经营活动和涉及场所区域
	1.承包承租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资质资格以及双方未签订安全生产协议、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清的；

2.违规设置经营性商铺、公共娱乐场所、民宿酒店饭店且存在大量安全隐患；

3.违规储存、使用大量易燃易爆物品。
	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特征清单
	

	人员密集场所
	1.在人员密集场所违规使用、储存或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

2.人员密集场所的居住场所采用彩钢夹芯板搭建，且彩钢夹芯板芯材的燃烧性能等级低于GB8624规定的A级。
	GB35181-2017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备注：1.重大火灾隐患判定原则主要适用于博物馆单位。

2.建筑物判定适用于文博系统所属非文物建筑。
